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9日 ， 贺某入职

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此后， 双方
先后签订3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其中， 最后一份合同的截至期限
为2028年10月8日。 2025年8月22
日 ， 公司以严重违纪 、 营私舞
弊， 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由，
向贺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由此， 双方产生纠纷。

在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前， 贺
某找到公司总经理祝某协商， 要
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及加班费等费用12万
元。 同时， 要求公司为其补缴在
职期间未足额缴纳的社保费用。

遭拒后， 贺某一方面准备劳
动争议仲裁证据， 一方面向人社
部门及税务部门举报公司未依法
足额缴纳职工社保费用和偷漏税
等问题。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通知公司
立案后， 公司主动约谈贺某。 在
公司办公室商谈时， 祝某安排人
员私下录音。 当贺某表明公司应
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合同
赔偿金、 加班费、 销售提成、 补
缴社保等事项时， 祝某一直采取
回避态度， 同时直接向贺某提出
撤回举报需要多少钱， 并表明如
贺某撤回对公司违法事项举报将
向其支付14万元。

贺某同意祝某的要求， 祝某
要求他出具承诺书， 载明收到相
应款项立即撤回对公司的投诉举
报材料。 贺某按要求手写一份承
诺书， 祝某以公司转账的方式向
其支付5万元。 同时， 贺某在公
司打印好收款事由等内容的收据
上签名， 收款事由为 “撤销投诉
公司的费用”。

岂料， 贺某尚未离开公司，
祝某即以敲诈巨额钱款为由向公

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当场将贺
某抓获。

法院判决
经审理， 法院依法判决贺某

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法律分析
依据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可

知， 贺某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敲
诈勒索罪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贺某的行为不具备敲诈
勒索罪中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主观特征。

本案中， 贺某与公司之间确
实存在劳动争议纠纷。 在与公司
的商谈过程中， 贺某始终要求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加班费等劳动争议款项， 且
在商谈失败后即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此外， 贺某未在劳动争议款
项之外另行向公司索要撤回举报

的钱款， 因此， 贺某对于公司不
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二是贺某未实施敲诈勒索罪
“以威胁、 要挟手段， 强索公私
财物” 的客观行为。

贺某向人社部门及税务部门
的举报行为有事实依据， 不属于
敲诈勒索罪中的 “威胁、 要挟”
手段， 而是其争取民事权利的一
种方法， 且事后证明其举报内容
属实。

从商谈给付款项金额到出具
承诺书再到支付5万元的过程看，
每一步均由公司主动提出并实
施， 尤其是公司在已经报案并由
公安机关立案后仍主动向贺某支
付5万元，不符合敲诈勒索案中被
害人受胁迫、不得不为之的情形。

综上， 贺某的行为不符合敲
诈勒索罪的主、 客观构成要件，
其行为目的具有合法性， 手段亦
适当， 应对其宣告无罪。

超过退休年龄的职工在一家
蛋糕店工作期间因工受伤， 并被
认定为工伤。 此后， 劳动能力鉴
定机构认定其构成九级伤残。 在
这种情况下， 该职工能同时获得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一次性医疗
补助金待遇吗？ 本文对相关案情
及判决作出详细的法律解析。

超龄职工因工构成九级
伤残， 主张赔偿工伤待遇仲
裁机构未予受理

通过朋友介绍， 55周岁的马
敏 （化名） 于2021年初到一家蛋
糕店从事糕点制作工作。 期间，
她的工资按每小时13元计算， 月
实发工资平均4100元左右。 2024
年8月29日上午8时许， 她与老板
娘李某一起操作搅面机搅完糯米
粉后继续进行操作， 准备将机台
里的面团取出。 就在此时， 她的
右手不慎被机台绞伤。 经送医治
疗， 被诊断为开放性右桡骨下段
及远端骨折、 右腕部指伸肌腱开
放性断裂， 右手第2-4近节指骨
骨折等。 此次受伤， 她住院治疗
32天。 此后， 她又转院进行手术
治疗25天。 期间产生的59956.37
元医疗费， 均由蛋糕店支付。

2025年3月24日，经人社部门
认定， 马敏在此次事故中所受伤
害构成工伤。同年4月27日，劳动
能力鉴定机构认定其构成九级伤
残。 因蛋糕店没有为马敏办理工
伤保险， 双方未能就工伤保险待
遇等赔偿达成协议。为此，她提起
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请求裁决蛋
糕店向其赔付各项工伤待遇。

2025年9月30日 ， 仲裁机构
以马敏已经达到退休年龄， 本案
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为由，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收到仲裁机构不予受理决定
通知后， 马敏于2025年10月16日
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 1.判决确
认她与蛋糕店于2025年9月30日
解除劳动关系； 2.判决蛋糕店向
她赔偿各项工伤保险待遇149703
元 。 其 中 包 括 ： 后 续 医 药 费
10000元、 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2850元 、 护理费11337元 、 停工
留薪工资35532元 、 交通费2000
元、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5684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2300元
等。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未获
支持， 其他合理工伤待遇由
蛋糕店赔偿

蛋糕店在庭审中提出， 马敏
主张的后续治疗费不属于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 其所主张的停工留
薪期工资、护理费过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不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 《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21条规定，
争议双方之间的用工关系应当认
定为劳务关系。 马敏主张与蛋糕
店之间系劳动关系， 缺乏法律依
据， 不予采纳。

双方共同确认马敏受伤后未
再到蛋糕店上班， 双方亦未协商
解除劳务合同关系， 马敏于2025
年9月30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
请求解除双方用工关系并赔偿工
伤保险待遇， 现马敏请求判决确
认双方用工关系于2025年9月30
日解除， 合理合法， 一审法院予
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 虽然马敏与
蛋糕店之间系劳务关系， 但超龄
劳务人员在劳动工作过程中的劳
动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用人单位
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
人员， 在工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
因伤亡的， 不影响对其进行工伤
认定。 马敏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
伤后， 双方均未在法定期限内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可
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关于马敏主张的后续治疗
费， 因该费用尚未实际产生， 其
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马敏
主张的交通费， 因其并未到统筹
地区以外就医， 该主张缺乏事实
依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停工留薪期工资， 经查
询当地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
目录可知， 对于尺桡骨双折损伤
所规定的停工留薪期为4-6个月。
结合马敏的伤情， 一审法院酌情
认定其停工留薪期为6个月。 马
敏受伤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005
元， 该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
均工资，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64条第2款 “……本人工资低

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60%
的， 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的60%计算” 的规定， 现马敏主
张按统筹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
资8460元/月的60%即每月5076元
计算停工留薪期工资 ， 合理合
法， 应予支持。 经核算， 马敏的
停工留薪期工资应为30456元。

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
审法院认为， 马敏的伤情经鉴
定为九级伤残 ， 应当计算9个月
工资。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37
条规定， 劳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
止 ，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
动、 聘用合同的， 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 但该规定中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是为保障劳动就业年
龄范围内工伤劳动者在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治疗所需而给
付的一种补助， 本案中马敏属于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再就业的工
伤职工 ， 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中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
支付条件， 对其该项请求一审法
院不予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于2025年11
月24日判决： 1.确认马敏与蛋糕
店之间的劳务关系于2025年9月
30日解除； 2.蛋糕店支付给马敏
住院伙食补助费、 住院期间护理
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共计90327元。

蛋糕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于近日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超龄职工可认定工伤，

工伤待遇因有无劳动关系存
在差异

2024年 12月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共同推进社
会保障领域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
化解的座谈会纪要》 强调要将更
多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打
破 “无劳动关系即无工伤保障”
的观念。

2025年9月施行的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第21
条规定： 本解释自2025年9月1日
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 （法释 〔2020〕 26
号） 第32条第1款同时废止。 该
被废止的条款规定： “用人单位
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
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 人民
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由
此可见， 新的司法解释确立了超
龄用工关系的实质审查标准， 不
再以年龄为单一判断依据， 而是
结合劳动者是否已依法享受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
休金， 以及双方实际用工形态综
合判定。

根据上述法律、 法规及司法
解释规定，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人员， 在工
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因伤亡的，
无需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不
受年龄限制， 不影响对其进行工
伤认定。 而这正是马敏被认定为
工伤的法律依据。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37
条规定， 劳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
止 ，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
动、 聘用合同的， 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 该规定中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系对劳动就业年龄范围内工伤
劳动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就
业的一种补偿，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则是为保障劳动就业年龄
范围内工伤劳动者在终止或者解
除劳动合同之后治疗所需而给付
的另一补助。

本案中， 马敏属于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后再就业的工伤职工，
不符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支付条
件。 由于工伤认定不是判断劳动
关系成立的标准， 实践中存在工
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相分离的情
形，所以，马敏以其已经工伤认定
为由主张与蛋糕店存在劳动关
系， 应当享受劳动法律关系范畴
内的工伤保险待遇， 这项主张缺
乏依据，故未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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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林某在一家公司向我

出具欠薪条时， 承诺承担
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为
公司还款期限届满后的六
个月内。 由于自己疏忽 ，
我没有在六个月的担保期
内向林某主张权利， 但林
某事后在我提供的欠薪催
收单上签了字。

请问： 如果林某没有
在欠薪催收单上明确其是
否愿意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 承担何种保证责任及
保证期限的情况下， 我还
能否要求其担责？

读者： 张岚岚 （化名）

张岚岚读者：
你不能要求林某承

担责任 。
《民法典》 第六百九

十三条规定： “一般保证
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
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
仲裁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连带责任保证
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
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
责任。” 正因为林某对欠
薪提供的是连带责任担
保， 而你没有在约定担保
期限的六个月内请求其承
担连带清偿欠薪的责任 ，
意味着林某已无需再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那么， 林某在欠薪催
收单上签字， 是否等于重
新担保或者说承诺继续担
保呢？ 回答是否定的。 因
为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和债
权人约定的， 当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
事人约定的情形时， 由保
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
任的合同。

对此， 《民法典》 第
六百八十五条、 第四百九
十条分别规定： “保证合
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
合同， 也可以是主债权债
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 ”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订立， 当事人
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
接受时， 该合同成立。”

也就是说， 保证合同
成立的前提是保证人与债
权人之间就提供保证达成
清晰、 确定、 不含糊其辞
或存在歧义的合意， 而书
面形式是证明保证人意思
表示的重要证据， 如果保
证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 ，
除非保证人已经履行保
证， 否则不能认定保证合
同成立。

结合本案， 正因为林
某只是在欠薪催收单上
签名， 没有明确其是否愿
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承
担何种保证责任及保证
期限， 所以， 林某签名仅
能表明其收到欠薪催收
单， 而不能 “推定愿意 ”
或 “默示愿意” 承担保证
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在欠薪催收单上签字
是否属担保人继续担保？

超龄职工因工负伤享有哪些工伤待遇？

为获得赔偿举报公司少缴社保、偷漏税，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